
安管负责人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
依据《湖北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》规定，本部门在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行政事项时所涉

及到的以下证明可采取告知承诺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【 申 请 人 】姓 名: 证件类型: 证件编号:

（二）【行政机关】名 称: 宜昌市应急管理局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（一）【证明事项名称】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的安全生产合格证
（二）【证明用途】申请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的安全生产合格证时需提交的申请材料。
（三）【设定证明的依据】①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原国家总局令 3 号）第九条、第二十四条；②《危

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原国家总局令 41 号）第十六条。
（四）【证明的内容】①1.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48 学时，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16 学时；②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、分管
生产负责人、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学历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国
民教育化工化学类（或安全工程）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具备危险物品
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。

（五）【告知承诺适用对象】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代替证明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
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
（六）【承诺的方式】本证明事项采用电子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通过人脸识别校验后生成告
知承诺书并提交给行政机关。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
（七）【承诺的效力】申请人电子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行政机
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
（八）【不实承诺的责任】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的，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，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
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、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，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同时，将申请人列入政务服务诚
信档案黑名单，开展联合惩戒。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
【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】①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②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

求，且内容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③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;④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
术规范，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；⑤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或超越承诺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
责任。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，被撤销行政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，愿意自行承担；⑥以上陈述真实、有
效，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申请类别： 主要负责人□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□ 工作单位（全称盖章）：:

行业类别：

申请人: 联系方式:

日 期: 年 月 日

身 份 证
（正面）

身 份 证
（反面）

□初领 □继续教育 □换证


